


中山市公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营运公共汽车车载消防设施采购项目
 用户需求书
  用户需求书
1. 总则

1.1 项目概况

为完善中山市公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需方）营运公共汽车车载消防设施，快速实施现场应急处置，根据需方实际情况，需方本次以公开竞价的方式采购2200套营运公共汽车车载消防设施（每辆营运公共汽车一套），每套车载消防设施包含1个消防箱、2条消防水带（含接扣）、1个消防栓扳手。
1.2 标的及限价
	类别
	货物名称
	单位
	采购数量
	单价限价（元）
	单项总限价（万元）

	类别1
	消防箱
	个
	2200
	152.70
	33.59

	类别2
	消防水带含接扣
	条
	4400
	158.81
	69.87

	类别3
	消防栓扳手
	个
	2200
	29.32
	6.45

	总限价（万元）
	109.92


备注：

（1）以上价格包含货物价格、包装费用、运输费用、技术指导和服务、差旅费、验收、保险、保管、人员培训以及售后服务费、质保期服务、质保期易耗品、税费等全部费用，未经需方书面同意，买受人不得向需方额外收取其他费用；
（2）本项目设置一个标的，买受人需同时对所有类别进行报价，不允许只对其中部分类别进行报价；
（3）各类别报价不得高于单价限价和单项总限价，所有类别总报价不得高于总限价；
（4）因需方营运公共汽车数量可能发生变化，表中数量为暂定数量，需方有权按实际需要对本项目采购货物数量作适量减少。
2. 买受人资格要求

2.1 买受人必须是具有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并独立于需方和公开竞价机构；

2.2 买受人具有所投货物合法的生产或销售（代理）经营权，买受人的经营范围必须包含消防类产品生产或销售的经营内容（以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内容为准，如营业执照未显示经营范围，则须另外提供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打印含有经营范围的企业基本资料证明）；

2.3 买受人货物的生产制造商参加评选的，则不能再委托销售机构参与本项目评选，否则需方拒绝该品牌产品的所有评选。
3. 货物交付、验收

3.1 成交确认书发出之日起10日内，中标人提供不少于5套样板由需方试用，试用合格后双方签订采购合同。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10日内，由需方通知中标人将货物送达需方指定地点，中标人须在接到发货通知之日起45日内向需方完成供货（遇春节顺延7天）。所需的包装、运输、装卸、保管、保险、各种税费等费用全部由中标人承担。

3.2 中标人在交付货物时应一并向需方提供以下技术资料：产品出厂合格证书和保修卡；产品技术质量检测报告、产品使用及保养说明书、使用操作维护手册。

3.3 中标人保证货物在运输途中的安全，外观无损坏等瑕疵，结构无脱落、松动等情况。

3.4 货物的包装均应有良好的防湿、防锈、防潮、防雨、防腐及防碰撞等防护措施。凡由于包装不良造成的货物损坏和由此产生的修复、退换等费用均由中标人承担。货物验收合格前的风险由中标人承担。  

3.5 中标人保证对交付的货物享有合法的所有权和处分权，需方在使用相关货物时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知识产权、所有权或其他合法权益等权利请求和起诉，否则，如发生此类纠纷，由中标人负责处理，并赔偿需方因此遭受的一切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赔偿、索赔、律师费、诉讼费、鉴定费、评估费、保全担保费、保全申请费、采取其他措施所需的费用等费用）。

3.6 中标人保证负责货物在包装、运输、装卸、交付、验收等工作人员身体状况正常，过去14天无疫情防控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无接触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或确诊病例患者，无条件配合需方对其进行健康监测和防疫管理措施（包括测量体温、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查验健康码、查询通信大数据行程卡等），不得对需方谎报、瞒报上述人员的真实身体状况。否则，如因此给需方造成损失的（包括但不限于第三方索赔、律师费、诉讼费、鉴定费、评估费、保全担保费、保全申请费、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所需的费用、排查核酸检测、临时招聘人员顶替工作等费用），中标人应承担赔偿责任。

3.7 中标人供货完成后的30日内，由需方组织验收（包括但不限于对消防水带进行试压测试，各站场抽样数不低于5套）。验收过程中，需方发现质量问题的，需方在10日内向中标人提出，中标人应自需方提出问题之日起5日内回复、退换和整改并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退换和整改完毕之日起7日内安排需方验收。如未按时回复、退换和完成整改，需方有权拒收，并按中标人逾期交付处理，中标人须承担本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如需方验收合格，需方出具验收报告，作为货物付款依据。

4. 结算和付款

4.1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且需方收到中标人提供的合同总金额全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需方在15个工作日内以银行转账方式向中标人支付本合同总金额的30%，即人民币     元（大写：    元整）。

4.2 设备验收合格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如有整改期，则在整改期后），需方以银行转账方式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总金额的65%，即人民币     元（大写：      元整）。

4.3 合同总金额的5%作为质量保证金，即人民币      元（大写：     元整）。从验收合格之日起一年内，双方无任何关联纠纷且未发生质量索赔事件，一年期满后30日内需方将质量保证金（无息）一次性支付给中标人。

5. 免费质量保证期、售后服务

5.1 中标人按国家有关法规提供货物的“三包”服务。中标人所提供货物的免费质量保证期（下称质保期）为从需方书面确认验收合格之日起不少于3年。质保期期间产品的一切质量问题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应全部由中标人自行负责，包括需方遭受到的第三方索赔、采取补救措施所需的费用、律师费、行政处罚金等。

5.2 货物投入使用后，若出现质量问题，中标人在接到需方通知后48小时内派出专业维修人员到现场进行更换，所涉拆卸费、包装费、运输费、人工费、交通费、食宿费等费用由中标人负责。如中标人在接到通知的48小时内没有答复或处理问题，则视为中标人承认质量问题，承担由此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并赔偿需方因此遭受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赔偿、索赔、律师费、诉讼费、鉴定费、评估费、保全担保费、保全申请费、采取其他措施所需的费用等费用）。
5.3 中标人必须向需方提供完整的消防知识培训材料，对需方的操作人员就消防器材的使用、维护、注意事项等进行免费培训。

6. 质量、技术要求

本项下货物质量和技术要求如下：
	序号
	名称
	要求

	1
	消防箱
	1、参考GB/T 14561消防栓箱标准；
2、消防箱体和箱门采用不低于1.2mm钢板材质，箱体内外表面应作防锈防腐处理，涂层均匀一致、平整光洁；
3、消防箱应设置箱门关紧装置；
4、箱体尺寸：长40cm*宽28cm高50cm；
5、消防箱按上下两层结构分布，上层内高36cm，下层内高15cm；
6、箱门应标注中文“消防栓”、英文“FIRE HYDRANT”、“火警119”等字样，文字应采用发光材料。中文字体高度不小于100mm，宽度不小于80mm；
7、消防箱下底部预留4个6厘固定螺栓孔位。

	2
	消防水带含接扣
	符合GB 6246消防水带标准；
2、以盘卷式至于消防箱上层；
3、消防水带规格：不低于设计工作压力8.0MPa、公称内径65mm、长度25m；
4、消防水带材质:编制层经线和纬线材质均为涤纶长丝、衬里材质为聚氨酯。

5、行车中消防水带固定可靠或加装保护胶套避免因消防水带接扣碰撞箱体产生异响。

	3
	消防栓扳手
	符合GA 113 消防栓扳手标准，采用球墨铸铁材质，长40cm*5.5cm口径，消防栓扳手固定可靠，避免行车时消防扳手碰撞箱体产生异响。


备注：
（1）中标人所提供的货物必须是生产厂商原装完整的、技术先进且全新的、符合最新的国家、行业标准、其技术性能能满足需方各项使用技术要求和安全稳定运行要求的产品。

（2）对于影响货物正常使用及安全运行的必要组成部分，无论在本需求书中是否指出，中标人都应提供配齐并按国家有关技术与质量标准配置；否则，若导致安全事故，中标人要按有关法规承担经济责任并赔偿需方因此遭受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赔偿、索赔、律师费、诉讼费、鉴定费、评估费、保全担保费、保全申请费、采取其他措施所需的费用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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